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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成立之初，人们认为联合国需享有会员国国内法所规定的法人地位

。这种国内法律人格是国际组织有效管理采购合同、购置财产和能够在国家法院追

求私法权利等诸多实际需要的先决条件。《联合国宪章》对这些需要仅作了非常笼

统的规定，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执行其职

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 

 

 《宪章》在联合国应享特权和豁免问题上采用了类似的功能性概念。第一

百零五条第一项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

需之特权及豁免。” 

 

 这样，“功能性”人格和“功能性”豁免原则就在联合国的创建文件中牢

固确立。但是，这些抽象规则需加以更为详细的解释，使其发挥作用，以帮助联合

国官员和各国法官确定联合国应否被视为具有从事某种具体法律交易的能力或免受

对其提起的某个具体诉讼。同样，联合国官员和派到联合国的会员国代表在何种程

度上享有特权和豁免也不明确。《联合国宪章》起草者在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中再

次采用了功能性概念，指出“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和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

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在《联合国宪章》通过之时，没有许多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有意实现的目标

的范本。1919 年 6 月 28 日《国际联盟盟约》仅规定，其职员享有“外交”特权及

豁免以及国际联盟（“国联”）财产不可侵犯。只是在随后在国联与东道国签署的

协定即所谓的临时协定中才规定国联拥有国际人格和能力，“根据国际法规则，在

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得在瑞士法院向国联提起诉讼。”(《瑞士联邦委员会

关于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人员外交豁免制度的文函》，国际联盟和瑞士政府于

1926 年 9 月 18 日订立，7《国际联盟公报》(1926)，附件 911a，1422)。因此，国

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基本上是一个未知领域。 

 

 有鉴于此，在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即谈判通过了通常被称为“《总公约》”

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第三项的规定，

1946 年 2 月 13 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草案的基础上通过了

这项公约(第 22 A(I)号决议)。《公约》于 1946 年 9 月 17 日生效，并于 1946 年 12

月 14 日交存秘书长。《公约》是后来联合国《条约汇编》公布的首批条约之一。 

 

 《总公约》阐述了联合国“功能性”人格和豁免的概念，并载有有关联合

国官员和会员国代表所享特权和豁免的详细规定。《公约》条款文字极为精确，因

此被认为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可直接适用或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国家法院可

以直接采用公约条款而不需要本国的立法机构将其国内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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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第一条第一节规定，联合国的“功能性”人格为“法律人格”，

并有下列具体的行为能力：“㈠ 订立契约；㈡ 取得和处分不动产和动产；㈢ 提起

诉讼。”这项规定阐明，联合国应该能够进行受私法支配的日常行为。 

 

 《公约》有关司法管辖豁免的核心规定载于第二条第二节，即“联合国，

其财产和资产，不论位何处，也不论由何人持有，对于各种方式的法律程序应享有

豁免，但联合国明示放弃豁免的特定情况，不在此限。惟需了解抛弃豁免不适用于

任何强制执行措施。”联合国由此享有的“绝对”诉讼豁免在多数国家得到基本遵

守，尽管一些国家法院试图对本组织最初设想的“功能性”豁免的范围加以限制。

现实中，这种做法有时导致一些国家采用限制性国家豁免原则，不允许“商业”活

动享有豁免。 

 

 《公约》第八条第二十九节要求联合国“应对下列争端提供适当的解决方

式：㈠以联合国为一方的合同争端或其他私法性质的争端”，这使联合国事实上的

“绝对”豁免有所减少。《公约》中要求在涉及本组织诉讼豁免时援用另一种争端

解决方式的义务，可被视为对广载于各项主要人权文书的个人诉诸司法之权利的承

认。 

 

 联合国订立的私法契约通常载有仲裁条款。在因维和行动或车辆事故而蒙

受伤害的侵权案件中，联合国一般同意采用类似的争端解决方式。联合国内部职员

的争端采用 1949 年成立的联合国行政法庭(大会 1949 年 12 月 9 日第 351 A(IV)号

决议)这一内部机制解决。2009 年，对这一机制将进行重大改革，设立由联合国争

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组成的两级司法系统。 

 

 除诉讼豁免外，《总公约》还规定联合国房地和财产“不可侵犯”，基本

含意为免受搜查、征用、没收或其他形式的执行、行政、司法或立法干涉。这一不

可侵犯性也适用于联合国档案。 

 

 《总公约》赋予联合国最为重要的“特权”在财政方面。最重要的是，第

二条第七节规定，联合国免纳一切直接税，联合国为公务用途而运进和运出的物品

，免纳所有直接税以及关税，无限额。在间接税方面，《公约》仅规定，如为“公

务用途而购置大宗财产”，有关国家应作出适当的行政安排退还税款。 

 

 《总公约》还载有本组织工作中三类重要人员的特权和豁免：(1) 会员国

代表；(2) 联合国官员；以及(3) 联合国特派专家。会员国代表享有略作修改的外

交特权和豁免，而联合国官员，即长期聘用的职员则享有“功能性”豁免。根据第

五条第十八节第一款的定义，“功能性”豁免是指“以公务资格发表的口头或书面

的言论及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免于法律程序”。第五条第二十节强调，“给予官员特

权和豁免是出于联合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秘书长如果认为联合国某官

员享有的豁免“妨碍司法，而抛弃豁免并不损害联合国的利益，”即须放弃此官员

的豁免。除管辖豁免外，联合国官员从联合国支取的薪金享有免税待遇，并享有其

他一些财务、旅行和居住特权。只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享有全面外交

特权和豁免。 

 

 与联合国官员相对，联合国特派专家，如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特别报告员

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成员，履行临时和具体的任务。他们同样享有《总公约》第

六条规定的某些功能上有限制的特权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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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公约》对处理国际组织特权和豁免问题的随后各项条约的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大会于 1947 年 11 月 21 日即通过了《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这项

公约于 1948 年 12 月 2 日生效，并适用于根据《宪章》第六十三条与联合国签署特

别关系协定而与联合国相关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

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等。所谓的《特别公约》的特权和豁免条款与《总公约》基本相似。 

 

 类似的特权和豁免条约有 1949 年《欧洲理事会特权和豁免总协定》和 1949

年《美洲国家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众多“总部”或“所在地协定”也受到了《

总公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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